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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月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担保对象一

被担保人名称 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5,758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59,106.29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v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v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二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1,95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22,024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v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v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三

被担保人名称 安徽泽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8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9,5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v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v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担保对象四

被担保人名称 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1,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8,707.12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v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v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五

被担保人名称 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597.38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2,860.51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v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v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六

被担保人名称 武汉优科联盛科贸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5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6,7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v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v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七

被担保人名称 合肥三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5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5,22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v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v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八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1,8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4,531,13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v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v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九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1,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2,590.23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v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v否 □不适用：_________

上述被担保人非上市公司关联人。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无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512,100.0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117.60%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v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v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的情况

下

v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2026年2月合计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金额为13,905.38万元，此

前已实际为该等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合计为237,333.90万元，截至上月末累计为其提供担保余额251,239.28万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支持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发展，解决其流动资金短缺问题，

经公司董事会及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自2025年5月27日至2025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为公司全资及控股

子公司向（类）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22,100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

提供对等担保或为公司提供足额反担保，公司实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金额。

2026年2月，在上述批准范围内发生如下担保（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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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润 达

医疗

杭州润达 100.00% 83.47%

153,

348.29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临平支行

2026 年 2

月11日

1,

770.00

159,

106.29

190,

000.00

30,

893.71

36.5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西湖

支行

2026 年 2

月12日

3,

9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西湖

支行

2026 年 2

月14日

88.00

润 达

医疗

润达榕嘉 51.00% 92.07% 20,074.00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

2026 年 2

月6日

950.00

22,024.00 23,000.00 976.00 5.06%

注4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宝山支行

2026 年 2

月26日

1,

000.00

注4

润 达

医疗

安徽泽芬 65.00% 90.30% 8,7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

2026 年 2

月4日

350.00

9,500.00 10,000.00 500.00 2.18%

注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

2026 年 2

月28日

450.00 注3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润 达

医疗

武汉优科联盛 51.00% 34.39% 6,200.00

富邦华一银行有限

公司武汉分行

2026 年 2

月24日

500.00 6,700.00 16,000.00 9,300.00 1.54% 注6

润 达

医疗

合肥润达 40.01% 54.15% 17,707.1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

2026 年 2

月10日

1,

000.00

18,707.12 20,000.00 1,292.88 4.30% 注1

润 达

医疗

合肥三立 65.00% 60.35% 4,72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分行

2026 年 2

月11日

500.00 5,220.00 10,000.00 4,780.00 1.20% 注5

润 达

医疗

惠中生物 100.00% 55.79% 12,731.13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静安支行

2026 年 2

月12日

800.00

14,531.13 15,000.00 468.87 3.3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市浦东分

行

2026 年 2

月28日

1,

000.00

润 达

医疗

惠中医疗 100.00% 36.00% 11,590.23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静安支行

2026 年 2

月12日

1,

000.00

12,590.23 15,000.00 2,409.77 2.89%

润 达

医疗

云南康泰

90.9091

%

45.59% 2,263.14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昆明东进支行

2026 年 2

月5日

433.67

2,860.51 5,000.00 2,139.49 0.66%

注2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昆明东进支行

2026 年 2

月28日

163.71 注2

注1：合肥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59.9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2：云南康泰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9.090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3：王传艮共同担保，安徽泽芬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35%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4：润达榕嘉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4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5：合肥三立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35%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6：武汉优科联盛的少数股东将合计40.54%股份质押给公司以承担其持股比例的担保责任，公司实际承担51%的担

保责任。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2025年4月24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同意上述担保预计事项，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25年5月27日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同意上述担保预计事

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杭州润达” ）

被担保人类型

v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v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 张诚栩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3MA2H0WQF15

成立时间 2019年11月26日

注册地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皓章大厦1幢1506室-2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

疗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

可审批的项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仓储设备租赁服务；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仪器仪表销售；办公用品销售；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移动终端设备销售；租赁

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1,857 366,553

负债总额 268,662 311,077

资产净额 53,195 55,477

营业收入 145,476 209,652

净利润 -2,281 -2,358

2、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润达榕嘉” ）

被担保人类型

v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v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有其51%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钱学庆40%、胡雄敏5%、许啸龙4%。

法定代表人 钱学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8320849177H

成立时间 2014年11月5日

注册地 上海市宝山区江杨南路880号A2幢V088单元、B3幢一层、B2幢一层B区D区

注册资本 6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建设工程施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

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化妆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机械设

备租赁；仪器仪表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金属制品销售；特种陶瓷制品销售；化妆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化

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办公用品销售；教学专用仪器销售；实验分析仪器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建筑装饰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专业设计服务；金属结构销售；金属结构制造；远程健康管理服

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大数据服务；网络技术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

可的商品）；计算机系统服务；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化妆品批发。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51,455 49,388

负债总额 47,373 42,446

资产净额 4,082 6,943

营业收入 17,695 32,240

净利润 -2,861 208

3、安徽泽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安徽泽芬” ）

被担保人类型

v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安徽泽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v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有其65%股权；王传艮持有其35%股权。

法定代表人 李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00MA8PA7QQ61

成立时间 2022年7月30日

注册地 安徽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800号创新产业园一期A3栋614室

注册资本 5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

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照

明器具销售；橡胶制品销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专用设备修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

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019 12,200

负债总额 15,368 10,924

资产净额 1,651 1,277

营业收入 10,883 7,274

净利润 374 1,206

4、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合肥润达” ）

被担保人类型

v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v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有其40.01%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杨红30.59%、汪硕29.40%。

法定代表人 汪硕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00MA2MUDJ51G

成立时间 2016年4月6日

注册地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慈光路118号药检楼二层

注册资本 1667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租赁；医疗服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一类医疗器械租

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软件开发；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

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第一类医

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办公设备租赁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信

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以自有资

金从事投资活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313 36,446

负债总额 19,664 20,518

资产净额 16,650 15,927

营业收入 18,301 30,233

净利润 722 1,303

5、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云南康泰” ）

被担保人类型

v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v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有其90.9091%股权；王萍持有其9.0909%股权。

法定代表人 王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000325225558R

成立时间 2014年12月18日

注册地 云南省昆明市科光路8号B幢502室

注册资本 49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化工

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仪器仪表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办公设备销售；机械

设备租赁；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软件销售；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特种设备销售；国内贸易代理；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医用口罩批发；技术进出

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专用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卫生用品和一

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

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药品批发；消毒器械销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第三类医疗器械

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512 16,178

负债总额 6,617 8,746

资产净额 7,896 7,431

营业收入 11,279 16,142

净利润 464 619

6、武汉优科联盛科贸有限公司（简称“武汉优科联盛” ）

被担保人类型

v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武汉优科联盛科贸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v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有其51%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武汉富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9.85%、熊冬和9.15%。

法定代表人 张骞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11MA4KP5M53J

成立时间 2016年10月28日

注册地 洪山区文化大道555号融创智谷A15栋3层301-302

注册资本 10929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二类医

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软件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塑料制品销售,办公用

品销售,医用口罩零售,医用口罩批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普通机械设备

安装服务,仪器仪表修理,供应链管理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低温仓储（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系统服

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电子、机

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仪器仪表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743 44,408

负债总额 13,388 17,680

资产净额 25,355 26,728

营业收入 23,042 41,259

净利润 1,627 3,523

7、合肥三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合肥三立” ）

被担保人类型

v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合肥三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v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润达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穿透持有其65%股权；德清恒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

35%股权。

法定代表人 汤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21562184307G

成立时间 2010年9月21日

注册地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浮山路与望江西路交口东南角华佗巷50号车间二4001室

注册资本 5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一类、二类、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与销售；软件销售与维修；医疗

器械租赁；医药咨询服务及售后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会议

策划；五金、交电产品批发；化学试剂（除危险品）销售。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912 30,258

负债总额 12,017 20,061

资产净额 7,895 10,197

营业收入 2,421 15,730

净利润 -1,302 91

8、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惠中生物” ）

被担保人类型

v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v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为全资子公司惠中诊断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穿透持有其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 刘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4133607244C

成立时间 1992年11月12日

注册地 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卫昌路1018号2幢3层、4层、3幢1层、2层、4层

注册资本 5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

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实验分析仪器销售；仪器仪表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

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615 32,925

负债总额 18,681 18,921

资产净额 13,934 14,004

营业收入 11,617 19,231

净利润 -70 1,128

9、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惠中医疗” ）

被担保人类型

v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v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为全资子公司惠中诊断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穿透持有其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 刘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6711898366

成立时间 2008年2月14日

注册地 上海金山区山阳镇卫昌路1018号

注册资本 15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临床检验器械、监测仪及配套试剂、仪器仪表、机电设备及配件的研发及相关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医疗器械生

产（范围详见许可证），医疗器械经营，化工原料（除危险品）的研发及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五金交电、办公用品、

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机电设备及配件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自有设备

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57,763 49,642

负债总额 20,792 16,545

资产净额 36,971 33,097

营业收入 14,975 19,623

净利润 3,874 6,62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序号 被担保人 银行

担保本金

金额（万

元）

贷款

期限

担保方式 担保范围 保证期间

1

武汉优科

联盛

富邦华一银行有

限公司武汉分行

500.00 一年

由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为债务人现在或将来任何时候应向债权人

偿付的主合同项下任何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

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

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 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

费用及其他损失。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最后

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到期之

日后三年止。

2 合肥润达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分行

1,000.00 一年

由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

合同而发生的费用、 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 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

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

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

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后三年止。3 安徽泽芬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分行

800.00

十 八

个月

由公司、 王传

艮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

4 杭州润达

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临平

支行

1,770.00 一年

由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为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的全部债权， 包括主债权本

金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

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等其他款项。

为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

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5 杭州润达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

西湖支行

3,900.00 一年

由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 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

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 保全保险费

以及诉讼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 杭州润达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

西湖支行

88.00

一 个

月

由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7 润达榕嘉

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

950.00 一年

由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包括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债权

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

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8 润达榕嘉

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宝山

支行

1,000.00 一年

由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合

同约定计收的全部利息、 以及债务人应当支付的手

续费、违约金、赔偿金、税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

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

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

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后满三年之日止。

9 云南康泰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昆明东进

支行

597.38 半年

由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为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

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为实现债

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

应付费用。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

期间为三年。

10 合肥三立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分行

500.00 一年

由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

融资、 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

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11 惠中生物

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静安

支行

800.00 一年

由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合

同约定计收的全部利息、 以及债务人应当支付的手

续费、违约金、赔偿金、税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

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

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

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后满三年之日止。

12 惠中医疗

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静安

支行

1,000.00 一年

由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13 惠中生物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市浦

东分行

1,000.00 一年

由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 人民币壹仟

万元整。 在本合同第二条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

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

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

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也属于被担保债

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注：1、贷款期限以实际发生为准。

2、反担保及担保分割措施：（1）合肥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59.9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2）安徽泽芬其他少数股

东将合计35%的股权质押给公司；（3）云南康泰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9.090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4）润达榕嘉其他少数

股东将合计4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5）合肥三立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35%的股权质押给公司；（6）武汉优科联盛的少

数股东将合计40.54%股份质押给公司以承担其持股比例的担保责任。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子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需，有利于加快子公司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发展。其中杭州润

达、润达榕嘉、安徽泽芬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70%，为其担保是为支持其经营，满足其经营发展的融资需求，增强其盈利

能力，公司能实时监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范围。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提供对等担保

或为公司提供足额反担保，公司实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金额。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贷

款为各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需，是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的，并且被担保方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

公司能实时监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应提供对等担保或为公司提供足额反

担保，公司实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金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经董事会审核，同意上述担保预计事项，并根据股东大

会的授权由公司管理层在额度范围内全权办理具体担保业务并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具体的担保协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上月末，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512,100.00万元（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422,100.00万

元，子公司为公司发行债券提供反担保 90,000万元），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319,246.47万元，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净资产为73.31%， 无逾期担保。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422,100.00万元， 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319,246.47万元，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为73.31%，无逾期担保。 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2日

证券代码：

600886

证券简称：国投电力 公告编号：

2026-008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3月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147号楼207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772,546,87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2.116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郭绪元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6人，董事刘国军、赵军、高海因工作原因请假；

2、公司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周长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67,809,680 99.9179 4,387,598 0.0760 349,601 0.0061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24,774,036 99.1724 47,149,742 0.8167 623,101 0.010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议

案

347,752,162 98.6560 4,387,598 1.2447 349,601 0.099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议案2

上述议案均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4、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申伟鹏、储丽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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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国投电力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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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6年2月24日以邮件

方式发出通知，2026年3月2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公司董事长郭绪元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治理主体决策权责清单〉（2026年版）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按照《公司章程》并结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对《治理主体决策权责清单（2026年

版）》进行修订。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重大事项内部报告管理制度〉及〈年报信

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最新监管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重大事项

内部报告管理制度》及《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进行修订，相关制度同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日

证券代码：

603588

证券简称：高能环境 公告编号：

2026-010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李卫国先生持有公司248,714,649股，占公司总股本1,523,234,457股的16.33%，股份来源包含IPO

前取得、非公开发行取得、集中竞价交易取得及大宗交易取得，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李卫国先生为偿还债务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不超过45,697,034股

公司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15,232,345股（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30,464,689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期间自本公

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6年3月24日至2026年6月23日。 上述期间公司若有增发、

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股份变动事项，上述减持股份数量、比例将相应调整。

公司于今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卫国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计划的告知函》，现将相

关减持计划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李卫国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248,714,649股

持股比例 16.3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10,108,183股

非公开发行取得：10,714,285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21,116,981股

大宗交易取得：6,775,200股

上述减持主体不存在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李卫国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45,697,034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3%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5,232,345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30,464,689股

减持期间 2026年3月24日～2026年6月23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主要用于偿还债务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相关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 股份限售安排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卫国及其关联人李兴国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的股份。

（2）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李卫国、刘泽军、陈望明、凌锦明、曾越祥、何义军、

文爱国、陈定海、杜庄、刘洋、齐志奇、赵欣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锁定期结束后自任职期内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各自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各自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公司控股股东李卫国承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

2、 持股5%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实际控制人李卫国承诺：本人拟长期持有所持公司股份，如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因个人原因需减

持所持公司股份的，减持的比例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的10%，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规则要求。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本次减持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

的具体情形等

在减持期间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卫国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

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

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卫国先生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

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减持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法律法规或相关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

公司将督促减持主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实施减持计划，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日

证券代码：

600576

证券简称：祥源文旅 公告编号：临

2026-014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11/18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11月18日~2026年5月15日

预计回购金额 8,000万元~12,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808.47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77%

累计已回购金额 5,407.14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5.609元/股~7.48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1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份价格不高于11.985元/股（含），

回购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含本数），不高于人民币12,000万元（含本数），所回购股份将

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 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

过6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

露的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

2025-05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 现将公司2026年2月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6年2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 截至2026年2月28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808.47万股，占公司

当前总股本的0.77%， 成交的最低价为5.609元/股， 最高价为7.486元/股， 已支付的金额为人民币5,

407.14万元（含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

688181

证券简称：八亿时空 公告编号：

2026-004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5/17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5月16日~2026年5月15日

预计回购金额 5,000万元~1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573,900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43%

累计已回购金额 16,644,523.73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7.69元/股~33.91元/股

注：本公告中数据保留两位小数，数据如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5年5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提供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其中专项贷款金额

不超过7,000万元，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

票。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4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2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

回购股份期间， 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2026年2月1日至2月28日，公司未进行股份回购。

截至2026年2月28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573,900股，占公司

总股本134,481,546股的比例为0.4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3.91元/股，最低价为27.69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6,644,523.7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

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

000166

证券简称：申万宏源 公告编号：临

2026-17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万

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2026

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所属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2026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以

下简称“本期债券” ）发行工作于2026年2月11日结束。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人民币40亿元，其中品种一发

行规模人民币26亿元，期限2年，票面利率为1.79%；品种二发行规模人民币14亿元，期限35个月，票面利

率为1.84%。（相关情况请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公告）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本期债券定于2026年3月2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面向专业投资者中

的机构投资者交易，品种一债券简称“26�申证03” ，债券代码为“524670” ；品种二债券简称“26�申证

04” ，债券代码为“524671” 。

特此公告。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0166

证券简称：申万宏源 公告编号：临

2026-18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万

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第四

期）（品种一）本息兑付并摘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所属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25日发行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2025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第四期）（品种一）（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发行规模人民币8

亿元，期限186天，票面利率1.70%，债券简称“25申证D7” ，债券代码为“134464” 。相关情况请详见公司

于2025年8月2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

登的公告）

本期债券兑付日为2026年2月27日，摘牌日为2026年2月27日，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已按照《申万

宏源证券有限公司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第四期）募集说明书》相关约定，

完成本期债券本息兑付并予以摘牌。

特此公告。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224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

2026-006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2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拟使用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A股），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且

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5元/股（含）（回购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

过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

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披露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

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公告如下：

一、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6年2月28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60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902,116,324股的0.2882%，最高成交价4.42元/股，最低成交价4.27元/股，成交总

金额11,306,864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既定的股份回购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均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规定。

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3、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回购价格区间、资金来源均符合回购股份方案的有关规定。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日


